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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通过法律规定明确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对于维持婚姻稳定、家庭和谐、社会公平有着

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民法典》视域下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进行分析，发现《民法典》中针对婚姻家

庭中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界定中仍然有较多笼统之处，不够清晰、具体、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司法实

践中出现差异和争议。同时，《民法典》视域下夫妻共同财产制与物权法律存在一定的矛盾，共同财产制

中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界限模糊，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并影响其在司法实践

中的适用情况，需要进一步完善夫妻共同财产制及其配套法律体系，以更好地维护双方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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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fine the scope of commo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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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usband and wife through legal provisions for maintaining marriage stability,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jus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joint property between hus-
band and wif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Cod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general 
point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joint propert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marriage and 
family, which is not clear, specific and standardized, leading to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certain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njugal 
joint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real right law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Code. The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the legal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agreed property system in the conjugal joint 
property system affects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conjugal joint proper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jugal 
joint property system and its supporting legal system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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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意义  

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我国家庭以夫妻关系为核心。明确界定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有助于更好

地处理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明确婚后财产归属问题，维护夫妻双方的财产权利，从而维持家庭和婚姻

的和谐稳定。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财产为双方共同所有。夫妻

共同财产制度能够让夫妻双方婚后成为一个整体，共同经营婚后生活，共同对婚后财产进行管理和使用，

使夫妻双方的联系更加紧密，齐心协力向相同的方向迈进，反映出婚后共同居住和生活的现实[1]。只有

明确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范围，才能有效维护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使夫妻双方清楚地知晓对财产进行共

同管理和处置的具体范围，从而对共同财产进行高效管理，避免在婚姻存续期间或离婚时针对财产问题

出现纠纷，能够为夫妻维持稳定婚姻关系提供保障，有利于建立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对于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不仅关系到夫妻双方财产权利的维护，还关系到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公平性，影

响着家庭的命运，关系着社会稳定。我国夫妻共同财产相关立法应避免“一刀切”，充分考虑到不同主

体的具体需求，对夫妻婚后财产进行合理界定。夫妻是最为密切的社会关系，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家庭，

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为了家庭的发展而努力，即便其中一方经济收入较低，甚至是无经济收入，也在

照顾老人、抚养子女、操持家务、提供情感支持等方面为家庭做出了投入[2]。因此，在界定夫妻共同财

产时，不可忽视他们在家庭中的努力和贡献。目前我国的社会现状中，女性受到婚姻、家庭的束缚，在

职场上的发展明显不如男性。妇女由于婚后生育、子女抚养等问题，就业机会、事业发展空间明显低于

男性，男女在劳动地位上仍然存在失衡，导致夫妻在婚后经济收入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界定共有财产

时，应当为婚姻中女性的利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做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2. 《民法典》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界定 

《民法典》中采用列举、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范围做出了规定。界定夫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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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需要注意：只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所得财产才能界定为共有财产，非婚姻存续期间所得

财产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范围；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其中一方所得或夫妻共同所得，其中不仅包括已经

实际占有的财产，还包括已经取得财产权利但还未实际占有的部分。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相

关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其中一方或双方共同所得均归属于夫妻共有，具体财产包括： 
1) 劳务报酬：夫妻从事劳务取得的报酬，包括工资、奖金等。随着经济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劳务报

酬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名义越来越丰富，数额也逐渐增大，界定夫妻共同财产时应适应社会发展，将属

于劳务报酬的所得均归入夫妻共有[3]。 
2) 生产经营收益和投资收益：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共同参与生产经营或投资活动所取得的收益归夫

妻共有，同时，生产经营或投资产生的债务也归夫妻共有，需要双方共同承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夫

妻双方即便只有一方直接参与了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取得的成果也与另一方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因此无论是夫妻一方经营投资所得还是共同经营投资所得，都应归为共有财产。 
3) 继承所得财产和赠与所得财产：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其中一方接受他人赠与或接受继承所得的合

法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有。但是依据《民法典》个人财产相关规定，若赠与合同和被继承人遗嘱中明确

写明了赠与或继承所得财产只归夫妻其中一方所有，则属于个人财产，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被赠与所

得财产必须为已经实际取得的财产，才纳入夫妻共有，若赠与合同不具法律效力，或婚姻存续期间未实

际取得被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则不归于夫妻共同财产[4]。 
4) 知识产权收益：夫妻通过知识产权取得的财产性收益，包括已经实际获得的收益以及已经明确可

以取得的收益，例如作品发行、出租、展览等过程中所得的收益，均归为夫妻共有。需注意的是，夫妻

双方只能共享知识产权的财产性收益，不包括人身权。 
5) 其他应当归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在实际情况中，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涉及的财产问题十

分复杂，相关立法无法做到包罗万象、毫无遗漏，法律条文中无法将所有情况一一列出，把所有可能的

情况都涵盖其中，因此需要设置一条“兜底条款”，在夫妻共同财产界定中赋予一定的弹性空间，使法

院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这种立法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夫妻共同财产界定的公平性和标准性，在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可依据自己的理解产生不同的界

定标准，影响法律具体适用时的公平正义。这也是导致夫妻共同财产的界限和个人财产的界限模糊不清

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条“兜底条款”，《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对其范围进行了界定，涉及个

人财产投资所得、基本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军人复员费、住房补贴、破产安置补偿费等多项内容[5]。 

3. 《民法典》视域下我国夫妻共同财产的司法适用 

3.1. 房屋拆迁相关财产归属 

在我国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中，关于房屋拆迁相关财产的归属问题是目前司法领域密切关注、热烈

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对于房屋拆迁相关财产是否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目前我国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不同的界定标准，存在着较多的争议，部分法官持肯定态度，认为拆迁

赔偿款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应归于共有财产；部分法官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应当依据被拆迁房屋原本

的归属权，将拆迁补偿款划分为房屋原所有人个人财产；部分法院则以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具体类型、特

点作为依据，来界定其是否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建设面积扩张，房屋拆

迁情况越来越常见，部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款而匆忙结婚，取得补偿款后又进行离婚，导致因

拆迁款问题引起的离婚纠纷变得越来越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房屋拆迁补偿款中因结婚而多分到

的部分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以某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1 为例：男方因结婚而在房屋拆迁后分到了

 

 

1参见王某与吴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申 1878 号民事裁定书[EB/OL]. (2020-10-23) [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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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面积的安置房，但该房屋增购面积是男方用自己个人财产购买的，因此男方认为房屋增购面积应当

属于其个人财产。最后法院判决认为该案件中的房屋增购面积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利用夫妻共同财产购

买所得，且双方结婚是获取该房屋增购产权资格的必要条件，因此，房屋增购面积应当归于夫妻共有。 

3.2. 个人财产婚后的孳息归属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规定：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除了自然增值和孳息以外

的收益应归于夫妻共有财产。这种“一般原则 + 例外规定”的立法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弹性

空间，法院对于个人财产婚后所得收益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6]。但在实际情

况中，个人财产类型通常比较复杂，其产生的“收益”具体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不同的标

准和较多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当遇到夫妻其中一方个人婚前财产类型复杂、特殊的情况，法院通常

采用“贡献论”的标准来认定其归属，也就是通过评估夫妻中的另一方在收益产生过程中有无贡献进行

判定。以“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中的房屋出租所产生的租金收益是否应归于夫妻共有财产”为例，不

同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房屋出租所得收益的定性不同。有的法院将房屋出租所得收

益认定为夫妻经营性收入，则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有的法院则将出租所得收益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的法

定孳息，就不能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2 中，法院认为虽然出租房屋为夫妻其中

一方婚前所购买，但婚姻存续期间房屋出租所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经营所得，不属于《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解释(一)》中规定的自然增值或孳息，因此将租金归纳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在另一起共有纠纷案 3中

涉及一对夫妻，出租的房屋为女方婚前所购买，法院依据“贡献论”原则，认为男方在房屋出租所得收

益中未做出任何贡献，因此，基于公平原则，房屋出租所得收益应判定为女方个人所有。 

3.3. 死亡赔偿金归属 

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目前司法实践中通常持否定态度。某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中，死者妻子认为死亡赔偿金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未予支持。界定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而当夫妻其中一方因意外死亡时，双方的婚姻关系就已经终结，后续产生

的死亡赔偿金若再归于夫妻共同财产，明显与逻辑不符。因此，司法实践中，当夫妻一方意外死亡后，

产生的补偿金原则上法院需要依据继承法中规定的继承顺序合理分配，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还要考虑

到死者家庭实际情况，评估继承人与死者的共同生活情况，科学分割成不同份额。 

4. 我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4.1. 夫妻共同财产制与物权法律之间的矛盾 

《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针对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所采取的立法模式仍然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界定标准仍然存在争议和不足。夫妻共同财产制与

物权法律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物权法律对物的流转、归属问题做出了规定，是基于市场

交易所设立的法律，强调的是平等。而夫妻财产关系中还涉及到情感因素，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中偏向于

对弱方的保护，强调的是奉献。二者在物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矛盾，物权法律从物归属的角度解决问题，

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则从财产归属的角度解决问题，从而产生了矛盾。例如，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中，一

方婚前个人财产的收益可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物权法律从物归属角度出发，认为个人财产产生的收

益应当归属于原所有权人。 

 

 

2参见关某与钟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2 民终 1873号民事判决书[EB/OL]. (2021-07) [2023-11-07]。 
3 参见李睿渊与胡静、闵琦共有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 02 民终 4392 号民事判决书[EB/OL]. (2018-06-13) 
[202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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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之间的界限模糊 

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基于平等自愿原则，针对结婚前后的财产归属、使用、管理等问题做出约定，

按照约定对财产进行处理的制度。约定财产制对于维持家庭稳定和谐有着重要作用，在法律上与法定财

产制有着同等地位。一般情况下，在夫妻财产处理方面遵循“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的原则，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约定财产制的相关法律规定目前仍然不够完善，加上大多数家庭对约定财产制

缺乏了解和关注，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主要采用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在实际应用中的实用性不够

强，存在协议形式不规范、协议解释、协议变更、法律效力等各方面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同时缺乏完善

的公示登记制度，夫妻私下的协议若不进行公示，就难以有效保障其交易的安全性。约定财产制的不完

善使其在家庭中的使用率较低，并且使用不规范，导致在司法适用时与法定财产制之间的界限不够清晰，

有必要对约定财产制的缺陷进行弥补和完善。 

4.3. 无形资产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界定问题 

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资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中的一个重难点问题。婚姻存续期间，其中一

方创作产生的知识产权本身属于其个人权利，但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属于夫妻双方共有。而由知识产权

可引申到关于婚姻中知识投资的思考，即婚姻存续期间，其中一方进修获取的学位、技能证书、资格证

书等是否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刨除此类无形资产的身份属性，其背后具有较大的经济利益，在对夫

妻共同财产范围进行界定时，应将其考虑进去。如今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许多人选

择婚后继续学习、深造，从而增加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提高薪酬待遇。当婚姻中一方通过参加技

能培训或是入学深造等方式增加自身知识、技能，通常离不开配偶在经济、情感等各方面的支持。部分

婚后的知识投资甚至需要牺牲一方的学习机会、发展机会来成就另一方的成功，由此可见，婚后一方获

取的学位、技能证书中含有另一方所作的贡献。但目前学位、证书等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未有明确

的法律规定，依据《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本质标准的相关规定，婚后一方学习深造取得的学位、

证书也应归属于夫妻共同创造的经济利益，即便只是预期利益，也有必要纳入共同财产范围。 

4.4. 我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未来发展方向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涉及到婚姻家庭中的各个方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维护婚姻中双

方的合法权益，应对夫妻共同财产制进行不断完善，未来需要将婚姻家庭法律与物权法律进行深度融合，

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好地维持婚姻家庭稳定和谐，保障物的流转、归属安全有序。应进一步明确婚

前个人财产所得收益及婚后共同财产之间的界限，规范其范围，明确其定性标准，降低实际应用中的差

异性。应细化各类无形资产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范围。还要进一步完善约定财产制的配套法律规定，

明确夫妻财产协议形式，完善夫妻财产约定登记、公示制度，提高其在实际中的适用性。目前，《民法

典》对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许多夫妻共同财产纠纷

中的问题非常复杂，部分问题是目前的法律难以解决的。因此，需要加强对法定夫妻共同财产法定范围

的研究与分析，促进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5. 结语 

总之，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是促进夫妻双方关系紧密、齐心协力共同发展的重要制度，有助于保障双

方合法的财产权益，并对婚姻中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的一方的权益予以照顾和保障，对于维护婚姻关系

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其中涉及到财产关系、家庭生活、情感基础等许多方面，在实践中具有特

殊性、复杂性特点。因此，明确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界定非常重要，需要做到标准化和法律化，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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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稳定提供保障，有效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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